关于面向2026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
发放就业资助的通知
2026届毕业生：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 ，加强对脱贫家庭 、低保家庭 、零就业家庭、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群体的兜底帮扶，帮助2026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，缓解经济压力，按照《关于印发北京交通大学帮扶就业困难毕业生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校发〔2011〕18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对2026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发放就业资助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发放对象和条件
1. 2025-2026学年经我校认定为“特别困难”、“困难”等级的2026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。
2.积极参加求职择业活动，在应聘过程中，确实有实际费用支出，如培训费、从业资格认证费、交通费（火车票姓名和身份证号要相符）、求职材料制作费、置装费、 电话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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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保研、考研及出国（境）毕业生不在资助范围内。
4.不能按期毕业的学生不在资助范围内。
5.已申请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一次性求职补贴的毕业生不在资助范围内。
二、发放标准
根据困难等级及毕业生本人就业花费等实际情况，结合资金总量予以资助：按照400—700元（取整百）的标准予以资助。
三、工作安排

	5月27日
-5月31日
	[bookmark: _GoBack]学生填写申请表（ 附件1和附件2）， 向学院提出申请（需提供的支撑材料详见附件1内要求），将填写好的电子表格发送到10343@bjtu.edu.cn

	6月1-6月4日
	学院对学生申请资格进行筛选，根据所掌握的学生求职情况对求职花费进行审核

	6月5日12:00前
	学院上报材料至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

	6月初
	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、资助中心审核认定并公示

	6月底前
	就业资助款打入学生中国银行卡中


四、具体要求
1. 申请就业资助的毕业生应如实、认真填写申请表，申请理由突出求职过程，且详细填写求职过程具体花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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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，按照学校要求做好宣传 ，对学生的资助申请认真把关 ，本着公平 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做好审核、筛选等各项工作。

联系人：徐春玲     曹梓萌 010-51681262

附件：
1.2026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求职资助申请表
2.2026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求职资助汇总表





碳中和与环境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
             2026年5月27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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